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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4－048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总额度 35 亿元银企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充分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

旨”的精神，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银行”）、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商银行”）分别与永

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向公司及所属

公司分别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15 亿元，合计不超过总额度 35 亿元信贷资金支

持，助力公司做强做优能源主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次合作将为公司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金支

持，有效优化债务结构，便于公司更好统筹资金安排，加大股票回购力度和提升

现金分红能力，促进公司价值提升。 

 

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

持、实现双赢的原则，促进银企双方共同发展和长远合作，公司分别与山西银行、

晋商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分别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15 亿

元，合计不超过总额度 35 亿元信贷资金支持。 

一、合作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1．山西银行 

公司名称：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计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0MUW8J4R 

注册资本：2,589,418.74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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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 号 

经营范围：银行业务。 

山西银行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挂牌开业，由山西省政府授权山西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原大

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为基础，通过新设合

并方式设立的山西省属金融国有企业。 

2．晋商银行 

公司名称：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郝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011347302 

注册资本：583,865.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10 月 16 日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 号 

经营范围：吸收大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

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

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

款；外汇担保；自营外汇买卖或者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即期结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晋商银行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由太原市商业银行更名，

2009 年 2 月 28 日正式挂牌成立，并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 

（二）协议签署情况 

为促进银企双方共同发展和长远合作，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6 日分别与山西

银行、晋商银行签署了银企合作协议，上述 2 家银行将分别为公司及所属公司提

供不超过 20 亿元、15 亿元，合计不超过总额度 35 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 

（三）签署协议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项

目信贷协议或合同签署时，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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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本着平等、长期与稳定合作、共同发展、重点支持与梯次推进、诚实守信原

则，公司分别与山西银行、晋商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山西银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

规定、山西银行内部制度及管理要求，向公司及其所属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0 亿元信贷资金支持。 

2．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双方另行商洽签订具体事项合作协议。 

3．协议自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协议有效期结束或终

止后，不影响协议有效期内所签订的各项具体业务协议的法律效力，已签订的相

关具体业务协议仍应继续履行。 

（二）与晋商银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在遵照相关法律与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晋商银行同意根据公司及其

交易商的实际需求提供不高于 15 亿元综合授信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

金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委托贷款、供应链直接模式、供

应链间接模式、国内信用证及福费廷、国内保理、国内保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核心企业上下游信用贷款

等产品在内的综合授信支持。 

2．如就协议涉及的具体金融业务内容组织实施，双方将就具体项目另行签

订具体业务协议。 

3．协议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五年，本协议有效期结束或终止后，不影响协议有效

期内所签订的各项具体业务协议的法律效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是为了充分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根本宗旨”的精神，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基于对公司的

认可而进行的深度合作。 

本次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公司与山西银行、晋商银行长期、稳定的合

作，实现双赢目标，并有利于为公司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有效优化债务结构，助力公司做强做优能源主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和实施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金，加大股票回购力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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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现金分红能力，促进公司价值提升。 

四、其他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后续涉及具体事项时，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九日 


